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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落實洗錢防制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製作「代言人-

支持洗錢防制措施篇」、「新南向境外公司篇」及「台灣

買房購金置產篇」等3則語音廣播供宣導之用，請協助上傳

於貴機關及所屬機關之網站或其他適當地點，請查照辦理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秘書長106年10月30日院臺洗防字第1060193638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送前揭函影本及其附件各乙份。

正本：最高法院檢察署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、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、福建金

門地方法院檢察署、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、法務部司法官學院、法務部法醫

研究所、法務部矯正署、法務部調查局、法務部廉政署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
副本：行政院秘書長、本部資訊處、本部檢察司 2017-11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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